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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七章

當滅的物
事，一人獨自在吃晚餐（在此之前，

工人的三餐都由仍經營雜貨店的楊才

英姊妹準備），當下聖靈在她內心激

動，讓她有承擔準備晚餐的意念與心

志。在得到先生的支持後，從那時

起，她一下班就到教會為工人準備晚

餐，並且夫妻倆一起與工人享用愛

餐。

感謝主，她的丈夫雖然還沒受

洗，卻與她一樣聚會全勤，一起與

妻子服事主，一同承擔接待工人的

工作。我們相信時候一到，主必會

進一步感動他，引導他受洗歸真，

使他在神的國度裡，從暫時居留權

（Temporary Residence）的寄居

者，轉變成擁有天國永久居留權

（Permanent Residence）的天國公

民，這也是黎姊妹目前最期待的願

望。願一切榮耀都歸給主耶穌基督，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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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著攻取耶利哥的勝利，以色列人繼續往西進

攻艾城。根據探子的回報，那裡的人少，以三千

人去攻打就綽綽有餘了。但這場仗卻是得勝的

書卷《約書亞記》中留下的唯一敗仗，百姓死了

三十六人。戰敗的原因，在第七章一開始就說得

很清楚了，也就是神對約書亞說的：

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

約，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

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裡（書七11）。

這「當滅的物」就是21節提到的金子、銀子

和一件示拿衣，是以色列人從耶利哥城得到的戰

利品。此外，有些人說他們會失敗，原因是驕

傲、輕敵的心，因為他們打這場仗，沒有先求問

神，乃輕率出兵；不過這些並不是神責備約書亞

的原因，神是要他除掉取了當滅之物的人。

小時候聽這個故事，以為這些當滅的物是因為

那是仇敵的財物，故必須被完全消除，像神要掃羅

滅盡亞瑪力人的美物一樣（參：撒上十五21）。後來

我注意到金子、銀子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當滅之物。

金銀銅鐵的器皿，本是要放在神殿的庫中，歸主為

聖，沒有被焚燒（書六19、24）；這些貴重之物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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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尚仁

文／杏樹筆耕小組策劃 まつ撰稿
同樣的東西，若我們將它交給神，它能成為神聖尊貴的器皿；

若留著自己用，它反而成為當滅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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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滅的物，是因為亞干將它們藏了起來，收

為自己的財產。至於「示拿衣」，則是巴比倫

製的衣服，不應該存留，因為神必懲罰一切穿

外邦衣服的（參：番一8）。

亞干拿這些物件是出於貪心（書七

21），而且所偷取的是神的財物，對會眾

行詭詐。因他一人的緣故，神向以色列人怒

氣發作，使全營的人受咒詛，造成的影響甚

大。神說，若不把那當滅的物除掉，祂就不

再與以色列人同在，他們在仇敵面前也必站

立不住（書七12-13）。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亞干因留下當

獻給神的物而禍及全家；今天我們若不獻上

屬神的供物，是否一樣會成為我們的咒詛?!

同樣的東西，若我們將它交給神，它能成為

神聖尊貴的器皿；若留著自己用，它反而成

為當滅之物，危害自己與教會。而且對神

來說，這是偷盜與奪取的行為，就如神對沒

納什一奉獻的以色列人所說的（參：瑪三

8）。祂給我們各樣恩賜與得貲財的能力，

要我們獻上為主所用，如果我們存著詭詐的

心將它藏起來，必招惹神的憤怒。聖經中還

有的例子，就是耶穌比喻中那埋藏一千銀子

的僕人，和使徒時代私自留下幾分田產的亞

拿尼亞夫婦，我們也都清楚他們的結局，不

得不謹慎。

我們都承認所擁有的一切是神賞賜的，

我們也這樣作見證，但是我們願不願意主

動將它「放在神殿的庫中」呢？除了金錢

以外，我們是否也獻上時間到神

的殿，為主所用？當教會需要我

們的時候，我們是否常常推託聖

工、想隱藏自己領受的恩惠？

亞干當時貪心的行為，顯示他

看重的是世上的財物，不把神吩

咐的約放在眼裡，因此他看不到獻

給神所產生的價值，還被異族的

衣服吸引。他和以色列眾人是不

同心的，因為他追求悅人眼目的事

物，並不遵守神的話，所以全體就

因為他的罪孽遭遇失敗。

我們應免去一切的貪心，不該

想在爭戰的過程中圖利、為自己積

存世上的財與勢，這些都是神所

憎惡的「當滅之物」，會拖垮整個

教會。當我們願意獻給神的時候，

神也會預備我們應得的給我們享

用，就像後來神允許以色列人取

艾城的財物與牲畜作為自己的掠

物（書八2）；這其實是神曾藉摩

西交代選民的（參：申二十14）。

亞干若能遵守神的律例而存活，

他難道會得不到財物嗎？

願我們都能照神所吩咐的

約，獻上當納之物，別使那些靠

神得來的美物，反在我們這裡成

為當滅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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